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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规划设计条件书

1、用地情况

1.1 规划地块位置: 开平市长沙街道东汇西路中小学地块 ，

详见该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1.2 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内面积: 60794.35 平方米。

2、用地性质及建筑物使用要求

2.1 用地性质:中小学用地 ，地块建设九年一贯制学校，

其中，小学规模 36 班，初中规模 18 班。

3、规划设计要求

3.1 容积率≤ 2.0 。

3.2 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 121588.7 M²

3.3 建筑密度：≤ 30% 。

3.4 建筑间距：应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

的要求。

3.5 建筑物高度控制：应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的要求。

3.6 地块竖向要求：结合地形、地貌和项目特点，按规范要

求编制竖向规划设计。

3.6.1 周边马路（含现状路及规划路）标高控制：按《开平

市开平大道 B 地块南部单元详细规划》要求执行。

3.6.2 规划设计方案须同时标注设计标高的 1985 国家高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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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筑物退让要求：

3.7.1 沿城市道路两侧新建、改建无大量人流、车流集散的

多、低层建筑（含高层建筑裙房），其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应符

合相关规定。

3.7.2 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筑物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多、

低层建筑不得小于 5m，高层建筑不得小于 8m（均自道路规划红

线直线段与曲线段的连接点算起）。

3.7.3 沿建筑基地边界和沿公路、河道、铁路、渠道两侧以

及电力线路保护区范围内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必须符合消防、

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

3.7.4 建筑物的围墙、基础、台阶、管线、落地阳台和附属

设施，不得逾越道路红线。在规定的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内，不

得设置零星建筑物：雨篷、阳台、招牌、灯饰等可外挑，但其距

离室外地面的净空高度不得小于 2.5m。

3.8 沿河道规划蓝线（市自然资源局按城市总体规划确定长

期保留的河岸规划线）两侧新建的建筑物，其后退河道规划蓝线

的距离除有关的规划另有规定外，不得小于 10m。（本地块的规

划用地红线及建筑控制线要求，详见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

3.9开发项目必须按批准的有效的建设用地规划红线图和规

划设计要求，委托有规划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规划设计。

3.10 建设过程中确需调整规划控制指标和设计条件的，必

须报原批准机关审批。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

3.11 开发单位在规划设计图（或总平面图）审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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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同步委托有规划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给水、雨水、污水、

电力、电讯、燃气、消防、公共卫生设施、绿化等设计，报市有

关职能部门审批。上述各设计尚未审定的，市自然资源局对开发

项目的单体建筑设计方案不予审批。

4、建筑设计要求

4.1 建筑设计必须符合《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建筑面积计算原则上依照《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GB 55031-2022）中建筑面积计算的有关规定执行。

4.2 建筑的体量、高度、材料、色彩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突出开平建筑的特色风貌。

5、交通组织要求

5.1 机动车出入口： 南、北侧 人流出入口： 南、北侧

5.2 配建汽车停车位泊位：每 100 个学生配置的停车位数不

得少于 3 个。

5.3配置建成汽车充电桩的停车位数不得少于总停车位数的

10%。

5.4 预留区内汽车充电桩设施的变配电容量、站房及管廊等

设施。

6、市政配套要求

6.1 地块四周的市政配套工程（绿化、铺装、地下管线等）

由业主按规划审核的范围和要求建设。

6.2 开发地块的详细规划报市自然资源局审批的同时，业主

应同步委托具有规划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该地块内的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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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规划图（其中包括给水、排水、电力、电视电讯、燃气等各

类工程管线），并报市自然资源局审批。

6.3 排污要求：区内排污系统必须按雨污分流的标准进行设

计，雨污分流系统规划为本地块规划设计范围。

6.4 开发地块内应统一规划设置供水设施、配电设施、燃气

设施、污水处理设施、垃圾站（房）及其他市政公用设施。

6.4.1 配电设施：该地块须按规范设置配电用房或设备，并

在首期建设的同时配套建成。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的建设规模和

用电需求情况，在项目规划设计方案阶段先行咨询供电部门的意

见后进行统一的供电规划，确定用电容量、供电方式、配电房位

置及各配电房供电范围等，并在项目总平面规划图中标明配电房

位置以及尺寸。

6.4.2 环卫设施：该地块须设置不少于 1 座垃圾房，且须满

足环卫部门布置的要求。

6.4.3 燃气设施：按项目特点和规范要求做好规划设计。

6.4.4 污水处理设施：按项目特点和规范要求做好规划设计。

6.5 人防设施要求：必须按人防办要求和相关规定配套完善

此地块的人防设施。

6.6 消防、防火要求：地块内须合理布置消防通道，各建筑

物及地下室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须遵守相应的防火规范。

6.7 用地内的公共配套设施须由项目开发建设单位按有关

规定和规划要求（面积、规模、建筑风格等）配套建设完善，其

中垃圾房、配电房须由开发建设单位在首期建设的同时配套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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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偿移交市府相关部门监督使用。

7、其它要求

7.1 方案申报前应首先办理有关用地手续。

7.2 规划设计除应满足上述要求外，还应符合其它相关规范

要求。

8、遵守事项

8.1 持本规划设计条件委托具有符合承担本工程设计资格

及业务范围的设计单位进行方案设计。

8.2 本规划设计条件书所列条件是我局审批设计方案的依

据之一。

8.3 设计方案编制完成后，按要求报送有关文件和图纸申报

审批。

8.4 经批准的规划图有效期限为 2 年，过期未实施的，必须

重新申请审批。否则，规划图自行失效。

8.5 本工程涉及消防、文物、环保等问题时，应与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取得联系。

8.6 本规划设计条件书共 4 页。

8.7 本规划设计条件书解释权属开平市自然资源局。

附件：开平市长沙街道东汇西路中小学用地地块建设规划

红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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